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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稅納稅義務人自身及其扶養親屬生存最低基本所需，不會受到稅課公權力的侵入，即個

人所得應先滿足自身及扶養親屬基本生活所需之飲食、扶養、教育及醫療等費用之後，始

有向國家繳納所得稅之義務。 

三、進一步深究，我國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列四款扶養親屬，納稅義務人均負有法

律上的扶養義務，而扶養義務的履行，民法並沒有強制須本人親自為之，委託他人（護理

之家）代為照護，法律上無禁止。民眾陳情將扶養親屬委託養護或護理機構代替照護，始

得出外工作賺取所得；相反地，當甲選擇親自照顧者，即以喪失賺取所得的機會為其代價

。換言之，工作、所得即與親自照顧之間，形成了互相排斥的抉擇關係。 

四、再者，委託養護或護理機構代替照護扶養親屬，除現行國稅局認定依法得認列之醫藥費得

依法扣除之外，尚須支出如安養費、看護費等費用，其經濟上的負擔能力相較於相同收入

但家人無須看護服務之人，客觀上也有實際支付的事實，而民眾若不支出相關安養費、看

護費等費用，自身與家庭根本無法獲得賴以維續的其他工作所得。然我國的所得稅法「醫

藥及生育費」得認列為列舉扣除額之規定，卻僅得認列長期照護者的醫藥費，其他照料相

關費用卻不得認列，無法清楚地反映不同納稅義務人的經濟稅負能力上的差別，實有違背

離量能課稅與憲法保障工作、生存權的意旨，從而構成違憲、不正的稅課。 

（八）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現行勞工保險被保險勞工死亡後，僅限被

保險人之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扶養之孫子女或受扶養

之兄弟姊妹，始得請領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的資格之硬性規定，

而在時代社會變遷，單身及離婚未生育子女之情況日益普遍之趨

勢下，同樣繳納保費的單身勞工若不幸因病或意外身故，卻無法

領取該有的死亡或遺屬年金給付，其一輩子所繳納之保費只能充

公，顯然為歧視單身之不平等待遇。因此，建請行政院應責成相

關勞工主管機關，重新檢討勞工保險條例不合時宜及未符公平正

義之處，儘速研議擴大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死亡後，遺屬年金得請

領人之範圍，以落實保障單身之勞工保險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現行勞工保險條例第 63 條規定，「被保險人的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被保險人扶

養的孫子女或兄弟姊妹」始可請領遺族年金給付。然而愈來愈多民眾陳情案例顯示，因未

婚、無生育子女而與他人或兄弟姊妹同居之勞工，如因病或意外身故，致使與其親近、共

同生活關係之人因而陷入生活困境，卻無法請領勞保遺屬年金或遺屬津貼。此疏漏未規定

之範圍對於那些單身且未生育者所欲照料之親近、共同生活關係之人，不啻是一個社會保



 

 
188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29 期 院會紀錄 

障的不足。 

二、另根據內政部統計，101 年單身者平均死亡年齡為 53.6 歲，有偶者死亡年齡為 70.1，單身

者較已有偶者短少了 16.4 年壽命，推估台灣目前 55 歲以上未婚人口約 40 萬人，其中不乏

已繳納勞工保險 20 年以上之勞工，若其保持未婚或再婚，未來其所繳納勞保費及老年、遺

屬年金給付等，即可能遭到收歸公有。 

三、另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對台灣社會變遷所進行之調查研究顯示，1980 年到 2005 年

間，15 歲以上之兩性婚姻率由 1980 年的超過 95%，到 2005 年減少為男性 78.4%，女性

77.8%，且兩性的離婚率從 1980 年的 10%，2005 年成長為男性 27.3%，女性 31%，而再婚

率也持續下降當中。若未來趨勢不變，則勞工保險條例遺屬年金得請領人之範圈的狹礙限

制，其所衍生之問題將加重社福問題的持續擴大。 

（九）本院陳委員其邁，鑒於教育部主管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科博

館）所展示場販售的門票種類，全票 100 元，20 人以上的一般團

體 70 元，20 人以上的學生與勞工團體 50 元，免收費者計有未滿

115 公分或未滿 6 歲兒童、滿 65 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人士

及其必要陪伴者（以 1 人為限）及交通部觀光局核發之導遊執業

證人員四類，然查同為教育部主管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工

館）所販售的展示廳門票，20 人以上的勞工團體卻無特別的優惠

，且免收門票的部分，除前揭科博館四類外，竟包括退休軍公教

人員、榮民、教師、榮譽志工及因公撫卹公教人員之遺族等，亦

即，科工館不僅未提供勞工朋友特別的票價優惠，連平均所得及

退休俸比勞工優渥許多的軍公教也能免費入場，本席認為教育部

應立即檢討科工館之收費標準，要求應全面比照科博館之收費規

定，提供勞工團體更為優惠的票價。另高雄的產業結構中仍以勞

工居多，而科工館平日的開館時間為上午 9 點至下午 5 點，應研

議延長開館時間，以滿足勞工與各地遊客於夜間參觀的需求，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科博館勞務收入預算數（劇場及展覽場門票收入）1 億 396 萬元，科工館 102 年勞務收入

預算數（展示廳、大銀幕電影院及體驗設施門票收入）3,500 萬元，門票收入相差 2.97 倍。

另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資料，科博館 101 年參觀人次 3,365,639 人次，科工館 1,733,808

人次，前者為後者的 1.9 倍。兩者的一般展示場全票均為 100 元，參觀人數差距近 2 倍，收


